	  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8次臨時大會議員提案

	類  別
	建設
	案  號
	8

	提案人
	黃馨
	連署人
	胡仁順、林則葹、楊華美

	案  由
	吉安鄉北昌村北昌安居社會住宅，(舊國統飯店)現正進行改建工程，施工期間造成周邊住戶諸多影響，包括噪音、粉塵、震動、交通動線受阻等情形，已多次接獲居民反映。為保障居民居住品質及施工安全，有必要針對現況進行改善與要求，請建商召開說明會。

	說  明
	一、北昌村北昌安居社會住宅，(舊國統飯店)現正進行改建工程，施
工期間對周邊住戶造成明顯影響，包括高噪音作業、揚塵污染、工程車輛頻繁出入導致道路壅塞，以及施工震動引起住戶安全疑慮等，已多次接獲當地居民反映，情況急需改善。
二、工程車輛進出造成北昌村內巷道狹窄路段壅塞，並有占道停放情
形，易引發交通事故；另粉塵飄散與噪音超出一般生活容忍範圍，對長者、幼童及一般居民造成健康與身心壓力。
三、部分住戶反映施工震動導致家中物品掉落，擔心對住宅結構造成
影響，施工單位應提供必要之安全檢測、鑑定或補償機制，以維護民眾財產權益。

	辦  法
	請相關單位安排說明會（建管、環保、警政、交通）於北昌活動中心召開。建議現場會勘，交通、噪音、停車場、安全等問題，解決民怨。

	審  查
意  見
	

	議  決
	照案通過。114.12.15上午



	     陳  情  書


工程規劃初期，未做好評估實際影響附近居住停車問題，在未與居民溝通及主管機討論提出配套措施前，逕自向縣府主管機關申請道路白線塗銷改為畫設紅線禁停。

北昌村，原本己經停車空間嚴重不足、施工路段白線塗銷後全改畫紅線後，致北昌村附近居民有車卻無處可停，幾乎每天甚至半夜遭檢舉取締紅線違停。當然違規就是違規，但你沒配套，簡單粗暴就是全畫紅線，讓居民無合法車位可停再來開單，這樣會不會太超過，有何配套措施可處理。

工程灰砂及噪音以及施工車輛，所造成之空氣品質下降，居民在這快一年時間己經非常容忍體諒，現在連想要合法停車的權力空間都沒有了！會不會太超過了！

主管機關在做出對人民權益受影響前、應做好對附近居民影響最小的配套措施，卻讓想合法停車的民眾，合法變卻非法違法停車、轄區派出所警員只能配合主管機關畫設紅線後，整天不分日夜疲於奔命在處理違停開單工作。

這樣本末倒置，政府是人民的保母，不是只為了解決上位政府機關的問題，卻讓在地生活的居民，默默承受一切施工所致之空氣及噪音污染及身心之影響！讓原本合法停車空間，一夕之間，變紅線違法停車之問題。

